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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如皋市爱吉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爱吉科公司" 就专利权人王玉山的第

!"#$"%&!’( 号实用新型专利权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

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的权利要求 )!

! 无效$维持权利要求 *+ 有效# 爱吉科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决定# 爱吉科公司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决定$ 判定第

!"&$"%&!’$ 号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 专利复审委员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

审#

案件要点

*’企业标准备案本身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

&’法院是否有权直接宣告专利权无效%

基本案情

爱吉科公司以权利要求 *!*, 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为由$提出无效宣告请

求# 在爱吉科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有一份经备案的企业标准$用于和销售证据一

起证明涉案专利已经构成使用公开$从而证明权利要求 * 和 *, 不具备新颖性$

如皋市爱吉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无效纠纷提审案

案号- !&,,."行提字第 / 号

裁定日期’#,," 年 0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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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企业标准和另一份对比文件相结合!用以证明权利要求 ! 不具备创造

性"

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权利要求 !"# 相对于对比文件不具备创造性应当被

宣告无效#企业内部标准不是公开出版物!即没有处于公众中任何人想得知就

能得知的状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但本专利权利要求 !"# 相对于其它对比文

件不具有创造性!因此宣告权利要求 !"# 无效!维持权利要求 !$ 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因不能证明该企业标准的备案时间!故不足以证明该标准

所载明的内容在本专利申请日前已经为公众所得知或处于公众可得知状态!专

利复审委员会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的做法正确"

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标准在规定的时间$由规定的部门备案本身就意味着

公众可以根据该标准备案的时间$ 通过相关的部门获知该企业标准的备案信

息" 根据%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所涉及的企业标准应当

在发布后 %$ 日内! 按照规定报当地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而前述企业标准的发布时间是 !##& 年 ’ 月 ! 日!故可以推定其备案时间

至迟为 !##& 年 ’ 月 %! 日!在本专利申请日之前" 故该证据可以作为评判本专

利新颖性的对比文件"

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再审称’

!(二审判决认定企业标准是公开的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

)(二审判决直接判决本专利无效超出了司法审查的范围"

适用法律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

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内外出版物

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没有同样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由他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

专利篇! 关于专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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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

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

效果! #

要点分析

!"企业标准备案是否当然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

标准化法意义上的标准"就是一些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 纳入标准内容的

技术要求"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相关的技术信息"包括可能涵盖专利和技术秘密

等技术内容! 不能简单地认为有关技术信息被纳入标准"就已经当然公开并且

进入公有领域!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江苏省的地方政府规章虽然规定了企

业标准特别是企业产品标准的发布&备案和公告制度"但均未对备案的企业标

准对外公开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或者限制!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备案的企业

标准当然会被备案管理机关予以全部公开"从而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

企业标准作为一种技术要求"构成企业的科技成果"虽并非必然但绝不排

除可以包含企业的技术秘密!国家机关对在执法活动中获得的他人的技术秘密

也依法负有保密义务! 对于备案的企业标准"备案管理机关以及其他有机会接

触该企业标准的执法机关’如解决产品质量争议的执法机关(和检验&鉴定机构

等中介组织"应当注意到其中可能包含企业的技术秘密"应当依法予以保护"除

非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得擅自予以公开%

关于企业标准的发布和备案管理问题"经最高人民法院向国家标准化委员

会咨询了解"企业标准的发布实质上是指企业标准在制定完成后在企业内部发

布实施"不同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向社会发布"企业标准是否向

社会公开发布属于企业自主行为)对于备案的企业标准"备案管理机关一般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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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标准的代号!编号!名称和备案企业名称"并不公告标准的具体内容# 公众

能够向管理标准档案的机构借阅的标准只能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国际标准等"不包括企业标准$除了法院等特定执法机关"企业标准备案管理部

门一般也不对外提供对备案企业标准具体内容的查询服务#

企业标准备案后成为标准档案# 关于企业标准档案管理制度"原国家技术

监督局 !""! 年 !# 月 $% 日发布的第 $& 号令%标准档案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

定’(管理标准档案的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标准档案借阅制度) 标准档案一般不

外借) 特殊情况需要外借时"应当经主管领导批准"并限期归还) *

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情况"企业标准的备案并不意味着标准的具

体内容要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标准的备案也不意味着公众中任何人可以自由

查阅和获得"企业标准并不因备案行为本身而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

$’法院直接判决宣告专利权的效力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无效纠纷案件"

应当依法按照合法性审查原则"对所争议专利权是否符合%专利法&规定的专利

授权实质性条件等问题作出判断) 但对于宣告专利权有效性问题"不应在判决

主文中直接作出宣告) 即使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错误"法院也不能直接予以

变更"只能判决撤销或者一并要求重作决定)

判决要点

!’企业标准并不因备案行为本身而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

$’二审法院直接判决本专利无效的裁判方式缺乏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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